南投縣政府輔具租借維修評估及媒合服務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8年2月27日府社福字第1080048834號函頒
1、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為本府)為協助身心障礙者及失能老人申請最適切之輔具，並根據個案之生活情境提供整體完善的輔具規劃評估，協助民眾輔具租借、媒合，透過輔具的協助，提升身心障礙者及失能老人的生活品質及生活機能，特訂定本要點。
2、 管理單位：本府社會及勞動處。
3、 服務提供單位：本縣輔具資源中心。
4、 服務申請對象：
(1)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身心障礙者。
(2) 六十五歲以上經本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為失能老人者。
(3) 無身心障礙手冊者，須經本縣輔具資源中心評估確實需要。
5、 應備文件：需檢齊下列表件逕向本縣輔具資源中心提出申請：
(1)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般民眾檢附)
(2) 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影本（身心障礙者檢附）。
(3) 低收入戶證明、中低收入戶證明（非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免附）。
(4) 其他：失能老人者由本縣輔具資源中心查證。
6、 服務方式：
(1) 輔具租借及媒合：
1. 輔具租用：
(1) 採預約制，申請後由本縣輔具資源中心評估需求並確認是否有適用之輔具，並依據「附表一-輔具租用金額一覽表」收費辦理。
(2) 租賃費用計算方式以月為單位，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算。具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資格者無需租金，僅收取清潔費用。

(3) 本縣輔具資源中心租借之輔具租賃期限以三個月為一期，並收取清潔費，若有需要續租者，經本縣輔具資源中心評估確有需要者可繼續租賃以一期為限。
(4) 租賃之輔具申請人可自行載送或由本縣輔具資源中心運送，申請本縣輔具資源中心運送者依據「附表二-輔具服務自費油料金額一覽表」酌收運費。
(5) 輔具歸還時請擦拭乾淨，未予清潔者，本縣輔具資源中心得酌收新臺幣一百元清潔費。
(6) 輔具歸還時若有損壞，由申請人支付維修費及材料費。
(7) 輔具之耗材由申請人自行購置。
(8) 租/借用之輔具如有故障或損壞時，請務必先通知本縣輔具資源中心人員進行處理，擅自進行維修之費用本縣輔具資源中心不予負責。

2. 輔具借用：
(1) 預約制，申請後由本縣輔具資源中心評估需求並確認是否有適用之二手(回收)輔具，供申請人免費借用。
(2) 其餘服務方式適用前目之規定。
3. 輔具媒合：
(1) 由本縣輔具資源中心社工人員評估屬經濟弱勢家戶或具低收、中低收入戶資格者，得向本縣輔具資源中心申請輔具媒合服務。
(2) 媒合之輔具由本縣輔具資源中心堪用之二手輔具先行提供。
(3) 媒合之輔具不得轉租、轉賣或供他人使用並須接受本縣輔具資源中心定期追蹤服務。
(4) 媒合之輔具不使用時，得歸還本縣輔具資源中心；輔具若有損壞或遺失情事需照輔具原價賠償損失。

(2) 輔具維修
1. 可至本縣輔具資源中心申請輔具維修，或電話預約維修服務，亦可參考每年度公布之「定點維修服務時間表」於排定之時間至各鄉(鎮、市)公所取得服務。
2. 輔具維修費由本縣輔具資源中心專業維修技師實施評估，依五級制補助維修費用：
(1)0級簡易維修：含保養、調整、檢測，免費。

(2)A級一般維修：新臺幣一百五十元整。

(3)B級輕級維修：新臺幣二百五十元整。

(4)C級中級維修：新臺幣五百元整。

(5)D級重級維修：新臺幣一千元整。
3. 輔具維修之材料費依輔具補助基準酌收材料費，輔具維修：
(1)低收入戶者免費。
(2)中低收入戶者免費。

(3)一般戶收百分之五十材料費。
(4)輔具堪用與否由本縣輔具資源中心維修人員研判之；但若民眾堅持換修已不堪用之輔具，年度以新臺幣一千元整以下為限，超過者由民眾全額自付。

4. 到宅維修服務，需事先電話洽詢預約，並依「附表二-輔具服務自費油料金額一覽表」酌收油料費。
5. 機構維修服務：申請機構巡迴維修需採預約制，以三小時為限(需視本縣輔具資源中心任務實施行程調整)，並酌收單日一次新臺幣五百元整油料費。
(3) 輔具評估
1. 定點評估：於本縣輔具資源中心及各鄉(鎮、市)公所，可親至本縣輔具資源中心申請或以電話預約評估服務，服務時間及地點依據每年度公布之「定點評估服務時間表」辦理。
2. 到宅評估：採預約申請制，必須罹患嚴重疾病、長期臥床無法乘坐輪椅外出，經本縣輔具資源中心評估確定後，再提供到宅服務。
3. 評估費用：凡居住於本縣之民眾，申請定點評估服務之費用(含開立評估報告書)均免費；申請到宅評估服務之費用依「附表二-輔具服務自費油料金額一覽表」酌收油料費。但經本縣輔具資源中心評估後，已拿取報告書或核定書之後需做變動、新增、修改報告書之民眾，酌收工本費新臺幣一百元整，報告書遺失亦同。
4. 公所定點評估：
 (1)公所定點評估服務，依據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之規定，須經本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必評估之項目，為優先評估項目。
(2)評估服務採預約制，於評估前三天親至本縣輔具資源中心或以電話申請預約。
(3)每場公所定點評估預約人數以十名為限(預約名額限制民眾五名、機構或社福單位五名)。
(4)未提前預約之現場民眾，則由公所定點評估人員視情況安排評估服務 (例如：協助預約其他服務場次或服務時間足夠則逕予執行評估)。
(5)若有情況特殊案件則不受以上限制。

5. 機構評估服務：機構巡迴評估採預約制，以二小時為限，申請機構評估酌收單日一次新臺幣五百元整油料費。
	    身分別

輔具項目
	一般民眾
	身心障礙者/65歲以上經長照評估為失能老人者
	中低收入戶/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者、中低收入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者
	低收入戶

	一般病床
	400元/月
	200元/月
	收取清潔費用100元
(一次以3個月計，未滿3個月以3個月計)

	電動病床
	500元/月
	300元/月
	

	氣墊床
	400元/月
	200元/月
	

	特製輪椅
	300元/月
	200元/月
	

	輪椅
	收取清潔費用100元
(一次以3個月計，未滿3個月以3個月計)


	拐杖類(包括助行器、單手拐杖、四腳拐杖、腋下拐)
	

	便盆椅/洗澡椅
	

	備註：

1.若有關懷戶，由本縣輔具資源中心社工人員評估。

2.非設籍南投縣民眾，但居住於南投縣，比照上述收費基準辦理。

3.一般病床、電動病床、特製輪椅及氣墊床需經本縣輔具資源中心甲類評估人員評估後才可借出。


附表一   輔具租用金額一覽表
附表二  輔具服務自費油料金額一覽表
	服務單位
	服務地點
	油料費(元)

	
	
	一般戶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者/中低收入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者

	南投縣
第一輔具資源中心
	埔里鎮
	100
	免費

	
	草屯鎮、國姓鄉、
水里鄉、魚池鄉
	200
	免費

	
	信義鄉、仁愛鄉
	300
	免費

	南投縣
第二輔具資源中心
	南投市、名間鄉、中寮鄉
	100
	免費

	
	竹山鎮、集集鎮、鹿谷鄉
	200
	免費

	備註：
1.手動病床、電動病床需另加收運送費300元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免加收運送費)。

2.以上費用為「單次往返」及「一戶」之油料費。


